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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厦门市在中央“31条惠台措

施”的基础上，率先推出“60条惠台举

措”，其中有 33条是先行先试的创新举

措，包括全省首家台资独资演艺企业落户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率先出台规定

允许台胞独资开办个体诊所，台青可在厦

申请入住公租房，1200多名 65岁以上台

胞享受市内公共交通优惠……近一年过

去了，这些举措已落地见效，为台胞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

相关链接
厦门“惠台 60条”举措

均落地兑现 惠台红利加速释放

厦门“惠台 60条”，不仅对中央惠台

“31条措施”逐条落实，还结合本地实际，

先行先试、率先推出具有鲜明厦门特色的

33条举措。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要

求将各级惠台措施逐一落实到位，全市

80个职能部门参与制定了 20多万字的

实施细则，确保出台一条、落实一条、见效

一条。

厦门市台商协会是在厦 10多万台商

台胞交流信息、反映问题的“娘家”。厦门

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表示，台商到大陆

经商，我们一直推荐到厦门来。“因为厦门

在各方面政策都可以先行先试，落实得非

常到位。从国台办发布 31条，福建省发布

66条再到厦门市 60条，现在的执行情况

都达到百分之九十几。”

厦门市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林

奕田经常走访厦门市台商协会，了解台胞

台企的实际情况。他表示：“惠台举措‘不

落实不如不出台’，我们紧紧遵循这个教

导，让台企与大陆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以

及台胞在厦门更好安居乐业、永续发展

等。”

作为厦门市第一家获得国家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项目的台资企业，玉晶光电

（厦门）有限公司受益于在相关鼓励、扶持

方面，在厦台企享有同等待遇的举措，企

业在申请资金补助、招纳台籍人才等方

面，获益更加便捷、实在。

玉晶光电（厦门）有限公司总经理室

经理吴世莲表示，2018年企业拿到的补

助，除去市里的、再加上火炬高新区，相比

2017年基本上翻了一倍。特别是比例，在

补助里面比例最大的是，企业转型升级方

面的一个重点技改以及智能制造方面的

补助。这让他们坚定信心，继续在厦门努

力经营。

近一年来，得到切实利益的台企还有

很多。厦门新认定的台资高新技术企业达

37家，享受高企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台资企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智能

制造专项的补助已达 1000多万元；对市

级台资企业技术中心资助金额已达 320

万元。

来厦台胞增多 点赞措施落实到位

除了经济方面，在社会文化交流、就

业创业、学习实习、居住生活等各方面，也

有一连串的数字，折射厦门惠台红利的释

放：5000多名在厦台籍人士申办台湾居

民居住证，位居大陆可申办城市前列，

1100多名 65 岁以上台胞办理敬老卡享

受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市民优惠；867家台

商个体工商户在厦经营，195名台胞获评

台湾特聘专家和专才，协助 500多名台生

来厦实习见习；各级财政已兑现奖励

2572万元鼓励台青来厦就业创业。

在厦台籍创业者陈宥伶表示，台胞在

厦门可以得到一些好的资源，包括企业开

户，都有人协助，而且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去相关部门咨询。(创业）第一年第二年第

三年都有不同比例的补贴，很大程度上减

轻了创业者的负担。

在厦台籍实习生黄诗涵认为，厦门市

给一些台青提供公寓，或者是帮忙申请居

住证。还有一些证书带来厦门也可以换同

等级证书，不需要重考，对于他们来说就

比较方便。

从事餐饮业的高雄青年孟桓表示，厦

门市 60条惠台举措对台青就业创业给予

了资金、场地等支持，他们的餐饮店也越

做越大。“刚开始来创业会感到不安，而现

在信心满满，我和创业伙伴们希望能朝着

目标前进，让台湾餐饮品牌扎根大陆。”

推出惠台举措“升级版”
在厦门“惠台 60条”的加持下，厦门

对台的虹吸效应愈加明显，2018年下半

年来厦台胞数量骤增。市台办也表示，听

取台湾同胞呼声，将适时推出同等待遇政

策升级版，并继续深化“台商台胞服务年”

活动，构建涉台服务长效机制。

截至今年 3月，厦门市创办了 7个国

家级、10家省级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

基地，24个具有对台元素的创客中心、产

业平台，累计吸引台湾创业团队近 500

个，超过 3200名台胞来厦创业。创业台青

纷纷点赞厦门惠台举措落地成效快，让他

们创业有了收获与保障。

据悉，厦门市还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

纪念会以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福建

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在

“新、实、通、融”四个字上下功夫，为两岸

融合发展探索新路，力争推出更多惠台措

施。

林奕田表示，未来，厦门还将继续认

真落实“两个同等待遇”，适时推出同等待

遇政策升级版，在更大范围惠及台胞台

企。“我们会在落实 60条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升，让台胞台企更有实在的感觉”。

（综合海西晨报、厦门广电网报道）

1、享受减税

帮助和支持符合

条件的台资企业依法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减

按 15%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在厦门的台资科

研机构、研发中心采购

大陆设备全额退还增

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2、参与政府采购

支持台资企业在

厦门以特许经营方式

参与能源、交通、水利、

环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台资企业公平参与厦门市、区政

府采购。

支持台资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并购重

组等方式参与厦门市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

3、同等用地政策

台资企业与厦门企业同等适用相关

用地政策。对集约用地的鼓励类台商投资

工业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

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

应厦门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 70%

执行。

4、独资经营娱乐场所

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可以在中国（福

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内以独资形

式从事娱乐场所经营，可以设立独资演出

经纪机构。

5、参与国家重点研发

台湾地区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业

在厦门注册的独立法人，可牵头或参与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享受与厦门科

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业同等政策。受聘于

在厦门注册的独立法人的台湾地区科研

人员，可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

题）负责人申报，享受与厦门科研人员同

等政策。对台湾地区知识产权在厦门转化

的，可享有厦门知识产权激励政策。

6、推进厦金深入合作

持续推进厦金两地深入合作，支持两

地在相互转诊、应急事件处置、公共防疫、

养老医疗、医学教育与培训等方面开展合

作。

建设厦金检验检疫特殊监管区，对金

门实施更加便利的检验检疫措施。

7、鼓励台青来厦研学

鼓励台湾青少年来厦门开展研学旅

行，参加各类夏令营及青少年交流活动，

对主办单位按以奖代补形式予以资助。积

极协助台湾地区从事两岸民间交流的机

构申请两岸交流基金项目。

8、鼓励厦台文化项目

鼓励在厦门的台湾同胞参与中华经

典诵读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支持在厦门的台湾文

化艺术界团体和人士参与大陆在海外举

办的感知中国、中国文化年（节）、欢乐春

节等品牌活动，参加“中华文化走出去”计

划。符合条件的厦台文化项目可纳入海外

中国文化中心项目资源库。

9、引进台湾影视作品

积极协助台湾同胞参与厦门广播电

视节目和在厦门的电影、电视剧制作和相

关手续办理。鼓励厦门广播电视台、视听

网站和有线电视网引进更多台湾地区生

产的电影、电视剧，并积极协助向上级部

门申报审批。

10、台湾图书绿色通道

鼓励台湾地区图书从厦门口岸进口

并建立绿色通道，简化进口审批流程，优

先办理相关手续。

11、台湾学生在厦就学

在部分市属一级达标学校初中部每年

预留一定名额用于招收台湾学生。

台湾学生在厦门市参加中考，成绩达

到当年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依据个

人意愿可以选报厦门市省一级达标高中，

录取时依据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12、设立台湾学生奖助学金

设立台湾学生奖学金、助学金。

在厦门中小学设立台湾学生奖学金。

在厦门各高校设立台湾学生助学金

专门账户，接受社会捐赠，帮助家庭条件

困难的在校台湾学生完成学业。

13、给予台生实习补贴

鼓励企业提供更多岗位吸引台湾学

生实习见习，并参照厦门生源毕业生职业

见习补贴标准，给予台湾学生实习见习补

贴和每月 500元的租房补贴（限 1年）。从

境外首次到厦门参加实习见习（1个月以

上）的台湾学生，给予一次性交通费补贴

2000元。

14、每年提供 5000个就业岗位

厦门市每年为台湾同胞提供不少于

5000个就业和实习岗位。台湾同胞享有

市、区人民政府提供的就业补贴。新引进

的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台

湾同胞，在厦门工作满一年后，按硕士（不

超过 35岁）每人 3万元、博士（不超过 40

岁）每人 5万元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

15、设立台胞服务中心

设立台湾同胞服务中心，办公地点设

于市台办，作为向台湾同胞提供服务的统

一对外窗口，并开设热线电话(968820)和

微信公众号(厦门台办）向台湾同胞发布

政策信息和提供咨询，同时通过台胞驿站

和其他区级服务窗口为台湾同胞提供各

类帮助。


